
南 京 市 商 品 房 预 售 方 案

编    号 2023062002666 

开发企业 南京茂城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云翼中心、凌云尊邸 

项目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 NO.2022G27地块项目 

申报日期 2023-06-20  

  

南 京 市 住 房 保 障 和 房 产 局 制



填 写 说 明

1、本方案由开发企业自行填写，填写内容必须真实、合法、有效。

2、申请预售房屋面积应由具有房地产测绘资格机构预测算。

3、本方案中提交的所有复印件，均应由收件人员与原件核对后，在复印件上加盖“与原件核对

一致”印章并签字后方可生效。

4、为可选项，用“√”或“×”选定。

5、本方案在南京市房地产综合业务系统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申报栏填写，上传并打印提交。



南京市商品房预售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城市商品房预售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以独立的建筑区划为单位)

开发企业名称 南京茂城置业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 599-4号

法定代表人 张书千 联系电话 025-58888686

授权委托人 陆玲霞 联系电话 13813389854

开发资质等级 贰级 资质证书编号 南京 KF15750

开发项目名称
云翼中心、凌云尊

邸

项目核准决定文书

号
宁发改备【2023】2 号

项目坐落 南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 NO.2022G27地块项目

售楼处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秦淮金茂府营销中心

开发企业销售负责

人
沈亮亮 联系电话 13951793077

代理销售公司名称 以下空白

代理销售公司负责

人
以下空白 联系电话 以下空白

用地总面积(m2) 53135.98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编号
3201012022CR0064

不动产权证书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证号)

苏（2023）宁秦不

动产权第 0007793

号、苏（2023）宁

秦不动产权第

0007513号、苏

（2023）宁秦不动

产权第 0007516号

土地使用年限

住宅用地 70年、商服用地 40年，商

务金融用地 40年，其他用地按法定最

高年限

土地证载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城

镇住宅用地、其他

商服用地、商务金

融用地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号
地字第 320104202200027号

拟规划建设项目总 376184.8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建字第 320104202300242号



建筑面积(含地上、

地下)

证号

容积率 3.79  绿地率 38.29%

建筑密度 25.66% 施工许可证号
320104202305251101、3201042023062

11201

幢数 8房屋总幢数
16  其中住宅

建筑面积(㎡) 138891.24

施工单位名称 中铁建工集团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名称 南京思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开工时间 2023-05-25 拟竣工时间 2028-12-31

备注：

总项目分为 A、B、C三个分区，A分区容积率 7.87，绿地率 20%，建筑密度

33.62%；B分区容积率 3.79，绿地率 38.29%，建筑密度 25.66%；C分区为仅出

让地下空间。上述表格中的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均为 B分区经济技术指

标。

二、项目分期开发建设情况

该项目拟分 2 期开发建设，具体情况如下：

期数 幢数 幢号 建筑面积

(㎡)

拟开工时间 期内投资

(万元)

拟上市销售

时间

拟竣工时间

1 1 B1# 13773.95 2023-05-25 17205 2023-06-30 2025-12-31

1 7 B2#-B8# 71151.79 2023-05-25 68305 2023-07-31 2026-12-31
2 6 云翼中心、凌云

尊邸 A 分区

224863.06 2023-08-01 162029 2023-10-31 2028-12-31

1 2 B 地下车库、C
地下车库

44294.37 2023-05-25 19932 2024-05-31 2026-12-31

三、土壤污染防治情况

根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42条），该项目土地  不需要   进行

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情况在销售现场公示。

四、公建配套建设要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 3201012022CR0064  明确，本项目须配建：

  1、规划条件及指标：（1）A 分区商办建筑面积占 A 分区地上总建筑面积不小于 60%，商业建筑占地上总

建筑面积不小于 2%，其余设置为自持办公。（2）B 分区商办建筑面积占 B 分区地上总建筑面积不小于 38%，商业

建筑占地上总建筑面积不小于 4%，可设置不大于 B 分区地上总建筑面积 34%的酒店式公寓。（3）A、B 分区住宅

建筑高度大于等于 35 米。（4）地块位于土山机场净空保护范围内，在土山机场未搬迁或未得到部队书面同意前，

地块建筑物最高点限制绝对高度为 83.43 米。（5）C 分区为商办混合用地（地下空间出让，停车设施），地面为

特色街巷。（6）地块应与地铁按照共建要求做好设计和施工衔接，满足并保证地铁的公共交通服务功能和有关建

设要求，并征得地铁部门同意，地铁四小件应与建筑一体化设计，经地铁认可的专有部分面积不纳入容积率计算。



地铁及地下公共空间、公共通道所占地块地下空间不在本次出让范围内。（7）为建设高品质新城，本项目须打造

高舒适性和低能耗科技住宅，采用以可再生能源作为系统冷热源的集中空调方式，外立面须采用高品质板材。

2、出让要求：（1）A 分区所建商业配套用房可上市销售、转让；超高层办公楼办公部分，不得销售、不得转让

（竞得人与竞得人所属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整体转让除外）；B 分区所建物业均可上市销售、转让。（2）受

让人应采取隔音降噪等措施，使地块内建筑达到环保等部门要求。（3）该地块装配式建筑面积 100%，住宅建筑

单体预制装配率≥50%，住宅建筑 100%实行全装修和成品房交付。规划条件中的“容积率”已包含采用装配式建

筑奖励的容积率部分（含预制外墙水平截面积）。（4）地块应与地铁按照共建要求做好设计和施工衔接，满足并

保证地铁的公共交通服务功能和有关建设要求，并征得地铁部门同意，地铁四小件应与建筑一体化设计，经地铁

认可的专有部分面积不纳入容积率计算。地铁及地下公共空间、公共通道所占地块地下空间不在本次出让范围内。

（5）商办部分开工前，住宅部分销售面积比例不得超过该项目可售住宅面积的 50%；办公楼建设至机场限高后，

住宅部分销售比例方可超过该项目可售住宅面积的 95%（由于地铁、限高等外部客观因素影响开发周期的除外）。

3、受让人须严格执行《南京市居住区公共配套设施规划建设监督管理办法》（宁政规字【2015】22 号和《南京市

居住区公共配套设施规划建设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宁政规字【2016】88 号），按照审定的规划设计方案、

总平面图制定《住宅与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计划》并上传房地产开发管理信息系统。

出让用地范围内不允许建设别墅。其他具体建设要求详见本合同附件《规划条件》。

五、项目配建附属房屋情况

1、物业服务用房配置说明

本项目按《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应配建物业服务用房  1504.74 平方米。规划核准  1505.83 

平方米 。具体情况见表：

申报情况 预售许可证号 坐落位置（幢号、室号） 物业服务用房面积

(㎡)

合计 ------ ------

2、机动车库、车位相关情况

    本项目按规划配建机动车停车库 1 个，室内机动车停车位 1897 个，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出售、出租或附赠。

3、其他 

  以下空白。

六、物业管理企业及物业区域备案情况 

本项目的前期物业管理企业采用 公开招标方式选聘，并向 南京市秦淮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进

行备案，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于 2023年 6月 21日签订，前期的物业管理企业为  中化金茂物业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 ，其资质证号  /。

本项目物业管理区域四至界限东至 神机营路南至  校场大道西至  规划用地北至  机场跑道公园

（规划）于  2023年 5月 22日 在 南京市秦淮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办理备案手续，备案编号为  

2023字 008号。

七、本次申请预售房屋基本情况

1、房屋坐落和幢号说明

 本次申报预售房屋坐落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载为准，幢号以预测成果报告所载为准。

2、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状况

本次申报预售的房屋中，B1# 幢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已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秦淮支行 该抵押权人已于 2023年 6月 20日  书面同意我司办理  B1# 幢

预售许可证并上市销售



3、房屋具体情况

期

数

幢号 用途 销售面积

(㎡)

套数 装修类型 拟竣工时间 均价(元/㎡)，

车位：万元/

个

1 B1# 一般住宅、

储藏室

13550.18 92 成品房 2025-12-31 54899.21

4、车位具体情况

  车位不在本次预售申报范围内，待后期申报时予以说明。 

5、开盘时间

    本次开盘销售时间拟在核准预售后第 4 （<10）日。

八、预售资金监管情况

幢号 监管银行 监管账号 监管额度(万元) 变更情况

B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秦淮

支行

10113001040225338 15306

九、住房质量责任承担主体和承担方式

我司是工程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对建设工程的质量全面负责，在法定的保修期内，承担该项目

的工程质量保修责任，具体期限和范围见《住宅质量保证书》。

 以下空白

十、住房能源消耗指标和节能措施

建设单位 南京茂城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云翼中心、凌云

尊邸

幢号 B1#

住房能源消耗指

标

75%

保温材料种类 挤塑聚苯板（XPS）屋面

保温 保温层厚度(mm) 175

墙体材料 钢筋混凝土

保温型式 外保温

保温材料种类 岩棉板

北 墙 75

外墙保温

保温层厚度(mm)
南、东、西墙 75

窗框型材 断桥铝合金



北向

（29mm隔热条）5高透 Low-

E+12Ar+5+12Ar+5(暖边）（厨房、公

区），（34mm隔热条）5高透 Low-

E+12Ar+5+12Ar+5(暖边）（卫生间），

（29mm隔热条）5高透双银 Low-

E+19Ar遮阳+5+9Ar+5(暖边）（套内

楼梯间），（29mm隔热条）5高透

Low-E+19Ar遮阳+5高透 Low-

E+9Ar+5(暖边）（卧室）

南向 以下空白

东向

（29mm隔热条）5高透 Low-E+19Ar

遮阳+5高透 Low-E+9Ar+5(暖边）

（阳台门、一层卧室平窗）、（34mm

隔热条）5高透双银 Low-E+19Ar遮阳

+5高透双银 Low-E+12Ar+5(暖边）

（卧室凸窗）（29mm隔热条）5高透

Low-E+12Ar+5+12Ar+5(暖边）（下跃

采光井）

外门窗

窗玻璃材料

西向 以下空白

遮阳措施 内置百叶

其他节能措施 太阳能（自顶向下 6层）

十一、相关承诺如下：

1、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前，不以认购、预定、排号、发放 VIP号等方式向购房人收取或变相

收取定金，预定可等性质的费用，不要求购房人提供银行定存、资金证明等验资性质的银行凭证，

不采取与电商捆绑、参与入会抵房款等促销活动。

2、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后，按《商品房预售方案》中承诺的时间一次性公开 全部准售房源。

客户积累大于可供房源时，采取有公证机构主持的公开摇号方式销售商品住房。

3、公司加强内部及代理公司的管理，凡出现炒房卖号的，一经查实，将无条件接受管理部门处

罚，返还违法所得，涉事人员解除劳动合同。

4、认真落实购房实名制，认购后不能更改购房人姓名。自开盘之日起，三日内上传认购信息，

确保销售现场销售进度与南京网上房地产公式的销售进度完全一致。

5、严格按照物价部门备案的价格销售商品房，不变相加价。



6、预售资金将优先用于后续工程建设，监管额度内的预售资金不挪作他用，若该项目因债权债

务纠纷，司法部门许冻结、划扣监管账户资金时，我司提供其他足够资金的账户予以配合，并及时

书面告知预售资金监管部门。

7、领取《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同时， 以下空白 幢（楼） 以下空白 层，申请办理在建工程

抵押抵押登记。期间，严格按照《商品房认购协议》约定时间及时解压与客户签约备案，不因抵押

变现捂盘。

8、房屋预售面积由 南京巨鑫房地产测绘有限责任公司测算，面积分摊明细和公共 部位等详见

销售现场公示的预测报告。未经规划核准的，但后期增加的共有部位不计入分摊。

9、本次申报预售许可的项目 不可以  向中国境外人士（含港澳台）销售。

10、严格按照《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在办理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之前，按标准一

次性足额交存物业维修金及首次业务大会会议筹备经费。

11、严格按照《南京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做好白蚁防治工作，在进行房屋销(预)

售时，向买受人出具房屋白蚁预防的证明文件。

12、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如团购等）

一、根据《南京市规划局建设工程规划条件》公建配套建设要求：（1）规划居住用地应按每百

户不少于 30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2）物业服务用房按照《江苏省物业

管理条例》（2013版）配置，物业用房布局应与物业管理区域相协调。（3）住宅区垃圾分类收集

设施按照《南京市城市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设置导则》要求设置。（4）住宅区应各配建

面积不低于 25平方米的快件服务用房。（5）应当按照住宅套数设置信报箱，每套住宅设置一个信

报箱格口。（6）设计方案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等国家、省、市相关法规、规范、技术标准要

求。

二、本次申报上市销售的房源为云翼中心、凌云尊邸 B1#共计 92套，其中建筑面积≤120 平方米的

房源 0套，占比低于 60%。根据《关于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宁房市字

〔2020〕132 号）、《关于做好人才优先选房及支持刚性需求工作的通知》（宁司〔2020〕49 号）、

《南京市人才购买商品住房办法》（宁委办发〔2021〕3 号）、《关于进一步优化无房家庭购房工

作的通知》（宁促房健办〔2021〕3 号）等文件的规定，人才房房源为 19套，无住房家庭保障房源

为 28套。本次销售摇号选房流程详见销售方案。

三、样板间：(1) 、售楼处开设三套样板间，供选购人参考，其中两套为成品房展示样板间，一套

为四房两厅三卫，面积 195平方米，一套为三房两厅二卫，面积 143平方米；其中一套为成品房清

水样板间，为四房两厅二卫，面积 143平方米。均为临时样板间。待实体样板间建设完成后，该临

时样板间予以拆除。实体样板间待房屋交付后 3个月予以拆除。

四、摇号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人可通过关注公众号：南京房产微政务，点击“房帮宁”，再

点击“宁小通”进入报名通道进行线上报名。上传材料为：购房证明、存款证明图片、验资证明查

询授权委托书。我司咨询服务电话：025-58888686。

五、本次上市的房源中，B1#楼 101室、102室、103室、104室含负一层，负一层规划用途为：储

藏室。101室、102室、103室、104室负一层建筑面积分别为：91.91㎡、76.87㎡、91.72㎡、

92.12㎡。。

13、我公司对本预售方案的真实性做出郑重承诺，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此页无正文）  

                  开发企业名称：（签章） 南京茂城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张书千 

日期：2023-06-20



序号 附件名称

1 新建商品房住房价格备案联系单及明细表

2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

3 商品房入网认证收件收据

4 销售方案及预审合格单

5 情况说明、公建配套计划、红线内外影响因素复函

6 PC 装配式指标认定意见、现场进度确认单、承诺函、预制构件采购合同及发票

7 抵押权人同意办理预售许可的情况说明



担 保 函

 以下空白   业主：

我公司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相应赔偿能力的 以下空白 公司，我司保证在  以下空白 出现歇

业等清算情况时，在法定的保修期内为该司销售的 以下空白项目的工程质量承担保修责任。 

公司名称（盖 章）：    以下空白             

住所：    以下空白                       

通讯地址：    以下空白                       

邮政编码：    以下空白                       

营业执照注册号：    以下空白                  

法定代表人姓名:      以下空白                    

联系电话：     以下空白                          

授权委托人姓名：    以下空白                       

联系电话：      以下空白                        

签署时间：      以下空白                        

签署地点：      以下空白                         


